
 

【碩士班】論文考試申請注意事項 

2024/06/25更新 

＊研究生舉行口試及辦完離校手續確切截止日期見(本校行事曆「重要記事」區）。 

＊須在口試前 1個月完成申請作業。 

  

第一階段：論文口試申請 

一、研究生已修畢規定課程與學分，並已完成研究論文初稿，且經指導教授同意申請口試

者，可進行論文考試申請作業，步驟如下： 

（一）詳閱「學位考試申請系統學生操作手冊」，上網至【教務資訊系統】，以個人學號和

密碼登入，點選【畢業離校/學位考試系統】，依序完成下列事項： 

1.   確認學籍資訊、確認註冊狀況（若顯示「未完成」，請洽註冊組確認）（註 1）。 

2.   確認畢業審查狀況（若顯示「未完成」，請洽班級業務承辦人確認）。 

3.   105（含）學年度後入學者須上傳「學術倫理教育修課證明」PDF檔（註 2）。 

4.   確定口試時間後，至系辦與場地管理人登記借用考試地點（註 3）。 

5.   在【學位考試系統】登錄中英文論文題目、舉行地點、考試日期時間、考試委員名冊

（註 4、註 5、註 6），從系統列印「學位考試申請書」（註 7）、「學位考試委員聘函」

（註 8）。 

6. 跟校外口試委員確認委員是否會開車進本校，若會開車進校：須在【學位考試系統】的

「備註」欄填寫校外口試委員的車牌號碼，始得申請在口試當天免繳停車費（註 9）。 

7. 「學位考試申請書」經提口試者、指導教授簽章，檢附「學位考試委員聘函」、校外口

試委員的「個人身分證及局帳號資料表」（註 10），在口試前 1個月（註 11）送交電機

系辦。 

  

註 1：學籍資訊和註冊狀況相關問題請洽註冊組承辦人柯小姐，電話：04-22840212#27。 

註 2：「學術倫理教育修課證明」取得方式 

(1)105（含）學年度起入學之研究生須在申請論文考試前取得學術倫理教育「修課證明」，

若未取得修課證明不得申請論文考試（104（含）學年度前入學者不需修課取得證明）；「修

課證明」得透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自我學習並通過總測驗取得，即日起請盡速

登入網站修課，以避免面臨口試時需挪出時間密集看線上課程取得修課證明才能申請口試。 

(2)修課方式：採線上修課，修課注意事項請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新手上

路/必修學生」區參閱「必修學生使用手冊」；登入網站時，身分請選「必修學生」，並選擇

〔國立中興大學〕，帳號是您的學號，密碼預設是學號末 5碼；請勿自行註冊，自行註冊帳

號的修課證明無效；若有相關問題請逕洽課務組承辦人周小姐，聯絡電話：04-22840214。 

註 3：考試地點借用相關問題請洽本系所場地管理人霍小姐，聯絡電話：04-22840688#226。 

註 4：中英文論文題目若有異動，須在送交「學位考試結果通知書（從【學位考試系統】列

印）」前上網修正。 

註 5：「舉行地點」欄請完整登錄大樓名稱和教室編號，如：電機大樓/815教室。 

註 6：「考試日期時間」和「考試委員」可請指導教授提供建議。「考試委員名冊」的「服

務單位」欄請完整登錄機關和部門，如：國立中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國立清華大學/資訊

工程學系。 

註 7：申請書紙本如有塗改，提口試者須在各塗改處簽名或蓋章。 

http://www.nchu.edu.tw/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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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為尊重口試委員，聘函須以電腦列印，請勿以手寫填列。每位口試委員（含指導教

授）都須發給 1份（1張）聘函。 

註 9：「校外口試委員車輛免費入校申請」說明 

(1)委員若不是本校教師，欲在口試當天免費入校停車，須事先由提口試者在「學位考試申請

書」中填列「車牌號碼」，以便申請以「車牌識別」方式從本校正門口中間車道通行；若委

員曾申請通行且沒有新增的口試日期則不需再申請，若委員有新增的口試日期即須再申請。 

(2)若口試日期是放假日，委員須開車到正門口將車輛臨停路邊，下車步行到警衛室，憑聘函

洽警衛以人工方式開啟柵欄，始得免停車費由中間車道進出校園。 

註 10：口試委員的口試費和交通費在口試結束後由本校轉匯到委員的郵局帳戶。委員若不是

本校教師即須填寫資料表，每位校外口試委員須填 1張表，曾填表且資料無異動者不需再

填；委員若是本校教師則免填表。 

註 11：例如口試日期是 112年 7月 13日，論文考試申請資料送交系辦的日期須是 112年 6

月 13日前。 

  

二、口試前，提口試者請指導教授協助共同上網至【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Turnitin著作原創

性比對系統】（註 1），詳閱系統的說明，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比對結果（顯示百分比

之頁面）」提供口試委員審閱（註 2、註 3、註 4）。 

  

註 1：本系原始設定只有老師有帳號可登入系統。學生若想登入，可自行請老師用其權限開

帳號給學生。 

註 2：「學位考試結果通知書（從【學位考試系統】列印）」中列有「研究生已利用論文比

對系統偵測論文原創性」的文字說明。 

註 3：辦理畢業離校手續時，在圖書館繳交 2本紙本論文、授權書正本的同時，需繳交論文

比對結果電子回條紙本給圖書館。 

註 4：論文原創性比對相關問題請洽本校圖書館，聯絡電話：04-22840290#146。 

  

三、「學位考試委員聘函」經核蓋校長章後，約於繳交口試申請資料的 2~3週後，自行至系

辦承辦人櫃台取回聘函；提口試者領回聘函後請自行將聘函親交或郵寄給口試委員。  

  

第二階段：論文口試舉行 

一、口試委員的聯絡、場地與茶水的準備、口試費用給付方式的說明、校外口試委員搭乘高

鐵時的票根收取送交…等，由口試申請者自行辦理。 

  

二、提口試者請告知校外口試委員，口試費和交通費在口試結束後由本校轉匯到委員的郵局

帳戶；若委員搭乘高鐵參加口試，12月 10日~12月 31日舉行口試者務必在口試當天 15:00

前向委員收取來程高鐵票根並寫上委員姓名送交系辦，交通費以來程票價的 2倍計；1月 1

日~12 月 9日舉行口試者務必在口試結束後 1週內（含放假日）將寫上委員姓名的來程高鐵

票根送交系辦，交通費以來程票價的 2倍計（若回程票價高於來程票價，提口試者也須送交

回乘高鐵票根，交通費以來程、回程票價的總合計）；若提口試者未在期限前將高鐵票根送

交系辦，交通費統一依火車或客運票價轉匯到委員帳戶。 

  

http://www.lib.nchu.edu.tw/index.php/libpubservice/turnitin
http://www.lib.nchu.edu.tw/index.php/libpubservice/turnitin


三、提口試者準備好「碩士畢業口試論文審核頁」(請至電機系網頁-表格下載-依自己的系所

下載表格，若不確定系所者，可參考學生證上印製系所，並請口試委員簽名）、「學位論文

口試評分單（從【學位考試系統】列印）」（1張可裁成 2份，每位考試委員 1份）、「學

位考試結果通知書（從【學位考試系統】列印）」，供考試時使用。 

  

四、口試結束後，「碩士畢業口試論文審核頁」、「學位論文口試評分單」由提口試者留

存，「學位考試結果通知書」於日後由指導教授發還提口試者。（註 1） 

  

註 1：因故需取消學位考試者：應在原訂口試時間前將「取消學位考試通知單」送註冊組、

並聯絡班級業務承辦人刪除系辦的「學位考試申請書影本」以便停止原訂口試費用的給付

（原訂口試當學期修業年限屆滿但未在休學申請截止日前申請休學者，不得辦理取消口

試）；日後再依相關規定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第三階段：論文上傳與紙本論文裝訂 

一、  提口試者上網至【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電子學位論文系統】網頁，詳閱「學位論文格

式規範」與網頁說明完成論文全文（註 1）及論文上傳（註 2）後，將論文 PDF檔寄繳至班級

業務承辦人的電子信箱（註 3），並裝訂紙本論文平裝本 2本（封面顏色不限定，繳交圖書

館用）。 

  

註 1：本系所學位論文字型格式 

(1)中文：標楷體 13點字型 

(2)英文：Times New Roman 12點字型 

註 2：論文上傳相關問題請逕洽本校圖書館，聯絡電話：04-22840290#142或 145。 

註 3：檔案、電子郵件主旨都請以「碩士論文-學號」命名，例如：「碩士論文-

7110064001」；班級業務承辦人的電子信箱可到電機工程學系網頁「系所簡介/行政人員簡

介」區查詢。 

  

第四階段：辦理離校手續 

一、提口試者參閱「研究生線上離校流程說明」，自行（註 1、註 2）到各審核單位辦理離校

手續（畢業當學期若有修習專業課程，須等專業課程成績公布在【選課系統】後始得辦理離

校手續），其中本系所、註冊組的離校手續依下列說明辦理： 

（一）本系所：所有紙本論文拿到系辦的工讀生處蓋系所章（曾申辦門禁卡者如欲退卡，請

持門禁卡辦理退費），並將「學位考試結果通知書（請自行提醒老師發還）」送請指導教

授、系所主管簽章；系主任（所長）核章時間是週一至週五的每天 10:00整、14:30整兩梯

次，若遇事未核章則順延到下一梯次；系辦辦理離校手續時間是週一至週五 10:00~12:00、

14:30~17:00。 

（二）註冊組：上網至【教務資訊系統】，以個人學號和密碼登入，點選【畢業離校/離校狀

態查詢】，填寫意向調查問卷、查詢離校狀態確認各單位都顯示「ok」後，持學生證、「學

位考試結果通知書」正本到註冊組領取畢業證書（註 3、註 4、註 5）。 

  

註 1：辦理離校手續的全程所需時間不一定，需依各受理單位的作業情形而定，建議提口試

者預留至少 1~3天以上的時間來處理。 

http://www.ee.nchu.edu.tw/index.asp?url=41&cno=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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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tds.lib.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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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e.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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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nepiece.nchu.edu.tw/cofsys/plsql/acad_home


註 2：離校手續由提口試者自行辦理，系所不代辦；因故無法親自辦理離校手續者可自行委

託他人代辦，受委託人須在代辦離校手續時檢具填妥的「委託書」及委託書所述相關證件。 

註 3：中英文論文題目若有異動，須在送交「學位考試結果通知書（從【學位考試系統】列

印）」前上網修正。 

註 4：1月 1日~7月 19日、9月 1日~12月 31日辦理離校手續者：須在辦理離校手續前 1週

以前聯絡註冊組柯小姐(聯絡電話：04-22840212轉 27)，將辦理離校手續的確切日期提供註

冊組，以便註冊組印製畢業證書。 

      (1月 1日~7月 19日、9月 1日~12月 31日辦理離校手續者的畢業證書需提前個別印

製、且印出後隔月就失效，故學生需告知註冊組確切離校日期；7月 20日~8月 31日辦理離

校手續者的畢業證書因所有畢業生的證書會先整批大量印製，故不需特別告知註冊組確切離

校日期。) 

註 5：未能在口試當學期辦理離校手續者：須送交「延後離校通知單」、「學位考試結果通

知書」辦理延後離校（口試當學期修業年限屆滿者，不得辦理休學，不得辦理延後離校）。 

  

  

＊本文所述事項如有變動，以各單位實際作業情形和相關規定為準。 

＊有任何疑問可儘量和其他有處理論文考試經驗的研究生互相討論，事情處理起來會順利。 

  

 

https://www.oaa.nchu.edu.tw/_run.php?work=down&file=0cd685e872387165156620891a858c65eb4eb587.odt&name=F2-05%E5%A7%94%E8%A8%97%E6%9B%B8(%E4%B8%AD%E8%8B%B1%E6%96%87%E7%89%88).odt

